《博山区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
政策解读

一、文件名称
《博山区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。
二、出台背景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以及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等批示指示精神。根据我区城市供水现状，为更加有效应对城市供水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做到迅速、有序、高效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城市供水突发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，确保我区城市居民饮水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地区经济和谐发展。
三、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淄博市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法律、法规、条例、预案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预案》共分八部分。主要内容为：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《预案》的编制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突发事件分级、以及工作原则，根据突发事件轻重程度做了四级划分。
（二）组织体系。明确了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职责、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，成立抢险救援队伍和应急专家组。对各自的职责、内容做了详细划分和说明。
（三）监测预警。明确了预警、预警级别、预警信息发布与解除和预警响应措施，对参与监测的单位做了具体分工，将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做了四级划分。
（四）应急响应。明确了信息报告程序及报告内容、先期处置、响应启动、响应级别、处置措施、信息发布、扩大应急和响应终止。
（五）后期处置。对善后处置、调查和评估、恢复重建做了说明。
（六）应急保障。对有关队伍保障、资金保障、物资保障、通讯与信息保障、科技保障、培训演练保障提出了相应措施。
（七）预案管理。明确了《预案》编制、修订及实施主体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八）附则。明确了《预案》的解释权和有效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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